
袁斌：李宜雪被送精神病院“依法依规”了吗？

江西南昌李宜雪被精神病被失踪事件，引爆全网，各行各业很多人发声，全网寻找李宜雪。（网络截图/大纪元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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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12月23日讯】曾被警方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江西维权女孩李宜雪，再次被强

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22年3月，李宜雪因告发南昌市丁公路派出所辅警赖某对其猥亵，被该派出所强行送进江西

省精神病院，遭受了近两个月非人的折磨和虐待。出院后，李宜雪开始在大陆社交平台“快

手”上发声维权，并持续在网上曝光了当局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正常民众的残暴手段，直呼“比

缅北诈骗集团还要残忍”。

这下捅了马蜂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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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李宜雪在视频中披露，筷子巷派出所所长带人闯入她的家中，十几个男的对付她一个女

子。视频中，她对网友呼救“救救我、救救我”之后，李宜雪再未露面发声，视频随即也被删

除。

李宜雪“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消息随即在网上流传，大量网民连日致电相关部门进行求证。

对此，12月17日官方发布通报，否认了李宜雪失联的传闻，称其“一直在家中”。

12月22日官方再次发布通报称，12月21日，李宜雪被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12月22

日，她被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去精神病院。

关注李宜雪的网友想必都还记得，她曾在11月29日的视频中曝光说，自己“每天被威胁，每天

被恐吓，他们说能让我消失第一次，就能让我消失第二次”。

当地官方果然说到做到。

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当地官方把李宜雪送进精神病院真的“依法依规”了吗？

我们且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据自媒体法度Law报导，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龚华律师认为，街道社区送李宜雪到精神病院

强制治疗涉嫌违法，应及时予以纠正。

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强制送精神病院应满足以下条件：

1. 精神障碍：患者必须被诊断为患有精神障碍。

2. 暴力或自伤行为：患者必须存在可能伤害自身或他人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

险。

3. 监护人同意：如果患者的监护人不同意送患者住院治疗，就不能强行进行住院治疗。



另外，如果患者或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如

果再次诊断或鉴定表明患者确实需要住院治疗，且存在上述危害行为或危险，医疗机构才可以

实施住院治疗。

龚华认为，法律规定旨在平衡保障公众安全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确保只有在患者处于

危险或可能危害他人安全时，才采取强制性的医疗措施。

北青网法治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瀛和律师事务所胡青春律师向法度Law表示，根据中国有关

法律规定，将精神病患者强制送医治疗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强制医

疗，其法律依据是《刑法》《刑事诉讼法》，此种情况主要针对涉嫌犯罪的嫌疑人或被告人，

因其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

精神病人，不对其强制医疗可能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公检法等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

可以对涉案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程序。

另一种情形是非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送医治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

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

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第三

十一条则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

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那么，居委会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实施强制送医呢？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六条，只有精神障碍患者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

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在其监护人不履行送医治疗义务时，患者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才有

权介入，将患者送医，为其办理住院治疗手续。目前，综合各种报道和信息来看，李宜雪并不

符合强制送医进行治疗的条件。

试问，既然李宜雪并不符合中共相关法律强制送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条件，当局强行这么干，

怎么能说是依法依规呢？不但不是依法依规，相反，是典型的知法犯法。仅仅就这一个例子，

也可看出中共的法律纯属摆设，中共对民众人权的践踏又是何等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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